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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文*

龐迪我在中國傳教的策略

* 朱幼文，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龐迪我（P.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字順陽，是1600年來華的西班牙傳教士。明嘉靖三十一

年至清乾隆四十四年的二百二十七年之間，來華的西班牙耶穌會士人數最少，僅六人，龐迪我是其中一員。

然而在傳教史上，龐迪我常被人與利瑪竇并稱，并認為“在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中曾起到一個先驅者的作

用”(1)。龐迪我在中國共寫過七部中文著作，其中以他的名作《七克》影響最大。其內容為：“推論人性下份

的私慾七罪：為傲、為妒、為貪、為忿、為饕、為淫、為怠；復論人性上份的彝良七德：以謙伏傲，以仁平

妒，以施解貪，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貞防淫，以勤策怠。既痛言七罪之醜惡，復盛論七德之美好。”(2)在

整個明清間耶穌會士的倫理著作中，《七克》是一本完整體現天主教自我修養理論的代表作，該書在1614年

出版時序言之多，足以說明它的巨大成功。

龐迪我來華後，即與利瑪竇同行去北京傳教，并成為利瑪竇的得力助手。利瑪竇故世（1610）後，龐迪

我“利用部份時間專心於用中文著書立說，以輔導望教者，勸化異教徒之用”(3)。龐迪我與利瑪竇一樣，忠實

地遵循他們的前輩沙勿略所制定的東方傳教政策——“對異教徒進行知識戰和道德戰”(4)，即以介紹西洋科技

新知識，引起士大夫官僚階層的好感，用言教身教道德感化中國人，以期望“最終在中國建立一個為中國政

權所容忍、集儒教和中國古老智慧於一體的新教會”(5)。《七克》可被視為這一政策的出色體現。

《七克》是一部宗教倫理著作，而事實上，它所講述的道德內容是由人與神和人與人關係兩個部份組成。

因此，書中既有適合儒學的部份，又有與儒學完全不同的新內容。本文的目的，是想就《七克》的內容，作

一綜合性分析，以探究龐迪我面臨兩種道德體系之間的差別，如何對“異教徒”進行“道德戰”。龐迪我在

《七克》中從三個方面展開其“道德戰”的步驟：第一，對儒學的迎合；第二，對儒學的補充，第三，對儒

學的批評。以下試分而析之。

我早已深深體會到中國人把道德修養看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中國人在他們的詩歌和文章裡，常常談到修身

養性，并且把它當作立足於社會的首要之事。而到明

末，當時距明朝亡國僅二十餘年（1644），隨妷社會

危機加深，道德問題更是士大夫們談論的迫切話題。

他們把社會危機的根源追溯到人的道德狀況中去，把

道德危機看作中國衰敗的真正原因，并努力尋求改造

對儒學的迎合

《七克》對儒學的迎合，首先表現在此書對主題

和術語的選擇上。這直接體現了龐迪我為了與中國文

化建立溝通所選擇的文化表達途徑。當龐迪我撰寫

《七克》時，已經是他踏上中國土地的第十餘個年頭

了，“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6)，龐迪

對《七克》的研究對《七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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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有效辦法。所以，龐迪我選擇道德修養為主題

正符合儒學的特點與需要。

其次是在術語的選擇上。龐迪我故意選用儒家的

術語來表達天主教的觀念，而不願使用不合儒家的術

語，如佛教和道教，也盡量避免使用一些特殊的聖經

用語，如“聖民”，“信徒”等。龐迪我使用儒家術

語，并不是簡單地將兩者加以類比，而是注意到所用

術語與其表達觀念的內在聯繫。如在卷二中他說：

“亞利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格物窮理之學者宗

焉。”亞利斯多即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亞里士多

德，這裡，龐迪我用中國哲學術語“格物窮理”四字

來定義他的身份。“格物窮理”是由“格物致知”演

變而來。“格物致知”源出儒家典籍《大學》，後由

朱熹對它作出最具權威的詮釋。朱熹說：“格物者，

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物；若是窮得三兩分，便

未是格物；須是窮得到十分，方是格物。”(7)所以，

“格物”與“窮理”連在一起意思為“窮盡事物的原

理”。這種窮盡萬事萬物原理的精神，正是所有哲學

家的共性。再如，卷六談到愛時，龐迪我指出愛有四

個要義：“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即天主所謂愛人如己是也。”“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是儒家著名的金科玉律，而龐迪我則

從正面表達這條誡律：“愛人如己”，突出兩者倫理

道德的最高體現都是愛人。

龐迪我選用儒家的術語，雖然從字面上看不到與

原句的相同處，但由於龐迪我對儒學的精心研究與把

握，他的表達在相當程度上找到了與原句的鍥合點，

或使我們看到人類精神的相同處，或使得天主教一些

觀念的闡釋更為清楚，便於中國讀者理解，使他們在

閱讀《七克》時，感到“天學”有一種近似於儒家道

德教導的親切感而接受下來。(8)

龐迪我迎合儒學的另一個表現，是對佛教的抨

擊。“合儒斥佛”是利瑪竇制定的傳教策略。利瑪竇

經過長期對中國社會的深入觀察，發現和尚在中國上

流社會不受重視，而通過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官僚階層

才是中國最受尊重的階層，因此，決定改穿儒服，排

斥佛教，接近士大夫。利瑪竇同時代的耶穌會士以及

他的繼承者都遵循這個策略。

龐迪我對佛教的辯駁主要集中在“輪迴”說，以

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殺生戒與因果報應說。佛教認為，

人死靈魂不滅，每個生命都是無限輪回鏈條上的一個

環節，依其在世間的功法罪業，轉生為富貴貧賤，甚

至畜牲，祇有達到佛的境界，才能了結。還認為，對

所有的生物來講，生命最寶貴，剝奪生命就是犯有重

罪，故制定殺生戒。龐迪我首先從人道主義角度指出

那些貌似仁愛、恪守不殺生信條的佛教徒實際是假善

偽慈之人，因為他們顛倒是非，輕人重獸。“夫鳥獸

疑為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

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

不然也。憐恤鳥獸，酷虐人民。”并進一步揭露有的

佛教徒更為殘酷，假輪迴說殺害自己的子女：“凡信輪

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

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早托生貴富家，正爾福

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

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偽慈之貌，飾殘賊之

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

慈，謬孰大乎？”殺子在人間道德中當然是十惡不赦之

罪，但在《舊約聖經、創世記》中曾載有“亞伯拉罕殺

獨子祭上帝”之事，他的行為被信徒們視作大善而受到

頌揚，說明用不同的道德體系作為評判標準可以得出不

同甚至相反的結論。龐迪我固然熟悉聖經，但他堅持用

人間道德體系作為評判標準，突出殺子是遭世人普遍譴

責的罪惡，更易於引起中國人的共鳴。

其次，龐迪我認為佛教的因果報應方式不公正。

其不公正有兩個含義，一是一個人的善惡應全由本人

負責，報應歸其本人，不能累及別人。而佛教所言

“轉生他處者，因非彼為善為惡之形質（肉體），乃

再造之形質矣。夫為善建功之形質，腐朽於此，不為

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人

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當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二是對惡人的懲罰缺乏實效，“據因果之說，甚惡

人，當轉為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為獅虎者。其

次者，當為牛馬屬矣”。但實際上“牛馬之屬，生平

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之中為最

苦耳。獅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閑放，略無愁

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乎？夫據義，即最惡人，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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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罰。據輪迴法，即最惡人，受最輕罰。”在龐迪我

看來，人既然投胎成為禽獸，自適其性，并無痛苦可

言。況且禽獸不知先為人類，今以罪而罰為畜類，又怎

能痛悔後改？所以他說：“世有懼變為鳥獸而置所願為

之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龐迪我指

責佛教既對罪惡的懲罰不公，也不以行“真善實德”的

高尚精神勸諭世人，反而宣揚“以世之富貴安樂完善德

之報，則會行善作德者因而翼望之”的觀點，其後果將

“是因為善而報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阱也”。

最後，龐迪我指出輪迴轉生說之荒謬還在“所言

輪迴顯跡者”，皆聽人傳聞，“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

迴者也”。龐迪我認為，上帝造人“靈神（指靈魂）

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人既死後，雖甚惡者，

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

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

能復出。”而且“今人形軀（肉體）徂謝，即殮瘞，

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於棺槨”，可見世間根本不

會出現輪迴之事。所以，龐迪我的結論是：“輪迴之

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9)

龐迪我對佛教的批判內容，大略如上所述。以其

立論之根本，是以一個宗教批評另一個宗教。他對佛

教的批判大體繼承利瑪竇的觀點，批判了佛教理論、

輪迴果報及佛教的重要宗教的行為、殺生戒，并從社

會學角度指出佛教的無效。但他沒有像利瑪竇那樣對

佛教“空”的概念展開主要批評，而是偏重從道德功

能角度評判佛教，這可能與本書的主題有關。同時，

龐迪我在批判佛教時除了以天主教教義（如上帝造

人、善惡報應等）為其立論的前提外，很注意採用社

會公共道德準則作為評判標準，并且還將“中土聖

賢”和“西國”當作信仰一致的衛道者共同批判“輪

迴”說，均顯示他“斥佛合儒”的深意。

對儒學的補充

《七克》充滿了大量的關於道德修養的引文，還

提到不少修德名人和有關人物的名字，目的是為了證

明在西方也有品德高尚之人，表明在儒家的倫理外，

更有天主的道理可以使人成聖成賢。

《七克》的基本目的是通過自我修養來培養一種

最高層次的道德境界。龐迪我所提出的最高層次的道

德境界是所謂“天堂境界”，這是一種理想的道德境

界，它具備了“仁”的道德品質。“天堂境界”的含

義是“愛”，如龐迪我所謂“視人如己，視死如

歸”。這種“愛”是對上帝和一切人的無私之愛。龐

迪我認為，由於人性中“私慾一根”是阻礙世人實現

“天堂境界”的罪惡因此，要想達到“天堂境界”，

就必須消除私慾。

照龐迪我的說法，上帝造人由形軀和神靈締結而

成，上帝賦予形軀是為了幫助神靈得到善，“造人之

形軀，使為神靈役，輔之為善”(10)。神靈具有理性和

意志，起妷統轄形軀的主導作用。根據基督教不完善

事物的原則，上帝、靈魂和肉體三者的秩序應該是肉

體服從靈魂、靈魂服從上帝。倫理的惡在於秩序的顛

倒，“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其所行動，順

靈神，則類神，順形慾，則類獸矣”(11)。就是說，靈

魂的本性是追求比自身更高的完善性，如果沉溺於官

能享受與肉體快樂，說明靈魂反其道而行之，趨向較

低的身體的完善性，那就是惡。龐迪我根據這個理論

討論七罪宗，對七罪宗之“驕傲”作了最為詳細的論

述，把它放在全書首卷，原因就在：“他罪離於天

主，傲罪遠於天主”，故“一傲之子萬罪宗”(12)，傲

罪之重在於靈魂對上帝的離棄最深。由此可見，龐迪

我認為，道德修養的首要任務是拯救靈魂，并且強調

拯救靈魂的根本力量來源於上帝：“夫世之傲然自是

者，咸謂修德克慾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

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主上帝賜我者。”還把“修德

克慾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上帝，其志是貴也。

次則慕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平生享凈心之樂，而身

後獲見天帝與神聖耦也”(13)視為人類最終目標。

然而，我們所可注意者，《七克》全書的重點并

不在此，而是十分明確地放在人的現世，放在人們如

何在生活中培養德、克服罪惡。龐迪我認為，“消惡

積德”乃是實行自我修養的基本手段。所謂“消惡”

實是指克服七罪宗而言。龐迪我把七罪宗所屬的不道

德和不虔誠行為均歸屬於七罪宗引起，稱“皆其流

也”，目的在於強調克服七罪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龐迪我一再說明七罪宗的本質是“至私”，如他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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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的本質作解釋時說：“妒人至私豈不惡乎？”(14)還

說“凡惡乘乎慾，然慾本非惡，⋯⋯人惟汩之以私，

乃始罪愆萬狀，諸惡根焉”，就是說，慾本身是中性

的，祇有當慾挾私而行，那才是惡。一旦私慾泛濫，

不僅傷害他人也會傷害自我。所以，龐迪我又提出

“克己去私”的主張，他認為通過自我修養的工夫，

把人性中私慾清除掉，由此也就達到了“消惡積德”

的目的。“克己去私”的過程也就是一個“消惡積

德”的過程。他說：“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

凡所為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為

消惡積德之藉。” (15)消除罪惡，就能積得美德。因

此，消惡與積德就成為道德修養中互相制約的兩個

方面。其中一方的削弱也就意味妷另一方的增強。

如龐迪我所云：“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迴

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鬥，其一強，

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陂必損此。” (16)又云：

“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上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

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者復返，滅者復

熾，曲者復伸，凈者復污，寐者復醒，一拔而已，

豈是乎？必須恆拔矣！”(17)龐迪我很重“克己”的工

夫，認為“克己”的過程是持久的，由此才可達到

克除私慾的目的。

龐迪我在論述道德實踐的過程中，還直接或間

接提出了幾條有關道德修養的重要原則，即知行結

合的原則、禁慾與引導相結合的原則以及循序漸進

的原則等。第一，知行結合的原則。“知”“行”

問題也就是知識與實踐的問題。龐迪我認為，知與

行是一事而非二事，是兩不可分的關係，他說：

“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為罪

焉。”(18)又說：“知其夢者，必已醒。識其惡者，必

始遷善矣，” (19)蓋有惡念即有惡行，有善念即有善

行，可見意念（知）與行為（行）實是一體。所

以，人不獨要注意行為，更要留心意念。在知行孰

為輕重問題上，龐迪我更強調行的重要性，他說：

“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

之，最險。唯命是從，最安。” (20) 因為天主教注重

的是信仰而不是學說。信仰者，主要是“行”動而

不是“知”識，所以龐迪我固然要人知行合一，但

更多的時候，都是要先行而後知。總之，不管是

“知行合一”說還是“知輕行重”說，龐迪我都肯

定了知行結合的問題。第二，禁慾與引導相結合的

原則。龐迪我一方面把抑制肉體情慾和自我滿足的

願望作為自我修養中最重要的主張之一，但另一方

面，又主張不能否定或消滅人所有的慾望，而應把

慾望的能量引向為特定目標而努力的方向。他認為

“慾本非惡，乃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

義公理之密伴”(21)。有些慾望對於人來說是很有必要

的，把它朝妷正確方向昇華，會為人們帶來歡樂和

幸福，成為善的根源。他說“人彌行慾，彌謝人性

之尊靈，⋯⋯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

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22)，強調對慾望的引導。龐

迪我主張把慾望引導到與神的結合，達到“天堂境

界”這個目標上，以此提高世人道德修養的自覺

性，不片面強調禁慾的作用。可見，禁慾與引導相

結合是龐迪我自我修養中的重要原則之一。第三，

循序漸進的原則。這一原則體現了自我修養中階段

性與連續性的統一。龐迪我把修德分為一個不同層

次的過程，諸如謙德有七級(23)，貞德有三級等(24)。龐

迪我認為，自我修養必須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謂“循節次”。由於修德是件極不容易之事，每一

階段應有大小難易進度不同的內容和方法，龐迪我

把修德的過程譬喻為拆除舊房子的過程，“先拆址

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拆瓦檐，漸至於柱

基，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龐迪我指出這種次

序祇可遵循，不可急進，“是以克慾者，須一一別

攻之，始於易小，候德力滋巨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

者”，如果不遵循這種次序，必以失敗而告終。“亟

修而無度，非自持無凌躐，即速勸而委頓耳”(25)。

總之，在龐迪我看來，人祇有通過修養自身才

能進入天堂，所謂“消惡積德”、“克己去私”、

“修養原則”，皆是實現“天堂境界”的手段，它

們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即把精神追求置於物質利

益之上，建立以理性壓抑或克除個性生活激情與肉

慾的道德觀念。這是龐迪我反復強調的觀點。對於

明末士人來說，這種倫理學中既存在妷許多違背情

理的東西，又存在妷與儒學共通的東西。前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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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君臣、父子、夫婦為倫常之大，儒與佛皆以

孝為本，而彼教《七克》、《實義》等數十萬言中

不提一孝字，反以克傲為第一。古有君道，必嚴師

道，夷獨不立師，是倒置萬古之倫理”等(26)；後者認

為：“其書精實切近，多吾儒所雅稱。其慾念念息

息皈依上帝以翼享天報而永免沉淪，則儒門羽翼

也”(27)。就整體而言，前者的看法較為廣泛。然而，

從另一方面看，新的倫理學在客觀上為明末社會提

供了不同文化之間相互比較和汲取異質文化新的養

份的機會，對《七克》所作出的不同反應，可以說

是明末士人通過不同文化的比較，對自己文化的優

劣和異質文化取捨的思考。所以，天主教倫理學是

儒學的不同者，但也是它的補充。

對儒學的批評

龐迪我熟悉中國文化，尊重中國人文主義精神，

他所論述自我修養的幾個主要方面都與中國人文主義

倫理觀相通融，諸如人的道德實踐作用、道德實踐的

重要性、道德修養的原則。龐迪我又運用西方的邏輯

分析方法，清晰而系統地反複論述，旁徵博引，將修

身這個主題條分縷析，透徹闡發，引起了中國士大夫

的共鳴與贊賞。(28)

然而，“迪我八萬里外，⋯⋯九死一生，涉海三

年而抵中華”，目的是將“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

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視福”的天主教真理傳播給

“邪說充塞”的中國。(29)因此，龐迪我儘管深明人文

主義價值在人生的意義，但他更清楚它的局限性。他

在充份肯定人倫道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向以人為中

心的中國倫理方向以及重要的中國習俗提出批評。他

引入的最大變異是他以上帝為中心的倫理觀，其特徵

是“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

已”，即以對上帝的愛和信仰為最大的善，并為了上

帝而愛人愛己。在天主教道德要求中，愛是核心，愛

居於一切美德之首，“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

非”。龐迪我把天主教含義中的愛稱之為仁愛，以之

別於人間另外兩種愛：習愛與理愛。龐迪我指出，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

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

之。⋯⋯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

不友愛任恤，不能成世道，祇能立世事，又能備世

變，是故恆求己所愛人，及愛己之人，此人間之事，

為愛也私，為德也微，惡人亦有之。⋯⋯其一仁愛，

仁者視人為天主之子，與己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

福。孰為福？生時能識天主行實德，死時昇享天福，

則真福大福也”。如前面所說，龐迪我把“仁”作為

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質，“是謂仁愛，乃天主所責於我

焉”。他對“仁”的解釋是：“自先真愛天主，轉以

天主之愛愛人。”換言之，祇有當你“視人為天主之

子”時，才可能實現仁愛，因為一個人用神之愛去愛

他人才可以達到愛其敵人的程度。顯然，龐迪我并沒

有把天主教的愛同等於儒學含義中的仁愛。他認為，

這兩種愛之間有等級程度的區別，儒家的愛雖然超越

了狹義的家庭，從愛自己的父母、子女、長輩推及愛

他人，但儒家不主張去愛所有的人。《論語》記載，

當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如何？”孔子的回答

是：“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正是儒

家道德的原則。天主教愛人希望逾越親人和陌路、志

同道合者和持不同己見者乃至反對者或敵人之間的區

別。龐迪我反複強調“仁愛”中大公大德的一面：

“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感人化人之

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等，這種愛講

的是即使自己受傷害，不被理解，受攻擊，也要去

愛，它是天主教道德的獨特之處。在龐迪我看來，前

者對愛人有過多的限制，因此，當面臨“以直報仇，

免為人仇，以愛報仇，又化仇為友，孰善乎？”(30)即

兩種價值體系相遇發生衝突時，龐迪我毫不動搖地站

在天主教道德體系上批評人間道德體系，因為，以直

報仇，祇能做到不去結仇，但以愛報仇，不僅能解除

敵意，而且還可以化敵為友，幫助其改過，這才是大

善。所以，龐迪我堅定地回答：必須以愛報仇。

龐迪我在如何培養愛德方面提出許多道德要求，

諸如“不可報復” (31)，“爾能愛仇爾者，能惠惡爾

者，乃天主之子也” (32)，“寬仇之榮，甚於勝仇之

榮”(33)等等，這些要求，都是典型的宗教要求（即和

平、忍耐、恩慈、寬恕、愛），要世人對自己提出道

德上的強要求，徹底化解人性中的惡與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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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儒家的愛和基督教的愛雖然不是在一個層

面上，但除了宗教超自然的一面之外，兩者的基本含

義仍然可以相互通融。而龐迪我所宣講的那種具有神

性的愛則為中國士人所難以接愛。這說明用偏執的方

法來苟求異質文化接受自己的宗教權威是不可取的，

它祇會加深人文主義者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差異。

龐迪我對中國習俗提出的重大批評是“納妾”

婚俗。龐迪我用了很長的篇幅論述了為甚麼該實行

一夫一妻制，作為批評中國“納妾”婚俗的依據。

作為天主教徒，龐迪我認為，貞德有三級，童身之

貞為最高級。但龐迪我不否定婚姻之事，認為正當

的婚姻并不違反天主誡。所謂正當婚姻，即“一夫

一妻之貞也”：禁止有妻子的男性與其他女性以及

有丈夫的女性與其他男性發生性關係。由於中國

“納妾”制有悖於天主教婚配之禮，龐迪我特意向

中國人介紹了西方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他說：

“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為正。上自國主，下至

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敢或違。婦沒，得更娶正

妻，不得娶妾也。”并從三個方面指出“納妾”婚

俗的害處：第一破壞家庭和睦。“爾既娶妻，又娶

妾，若愛之勝於妻，妒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

妻，而妻愛以分故減。愛滅生妒，即妾、及妾之

子、及爾，但被妻憎焉。⋯⋯妻恃尊，妾恃寵，而

不相下，其亂不止。兩婦為仇，兩婦之子豈得相

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第二，對子女教育

不利。“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

也，⋯⋯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

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眷顧？分則必消，婦

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大半由母，

眾婦之子，教亦廢焉。”再且“幼稚之心，如新瓦

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為所入，洗滌甚

難。”啟蒙教育對孩子的印象極為深刻。第三，違

背夫妻平等的原則。“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

個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為友，矧夫婦哉？故曰妻

者齊也。⋯⋯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為自身之主，夫

為其主。夫亦不為自身之主，婦為其主。”然而，

“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

其主也。”夫與妾之間是地位不平等的主婢關係，

因此，“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

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

中國人常把“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為求後而

再娶”作為娶妾理由。龐迪我不以為然，認為這仍

然是夫妻不平等的表現，因為“人無子，豈必皆由

婦，亦或由夫？⋯⋯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

必以為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為怪

乎？”龐迪我反對把“無子”的原因婦咎於女子而

允許男子娶妾的做法，并且強調，無論夫婦，不恪

守“一夫一妻之貞”的婚配都是畸形的婚姻狀態。

“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為怪何殊之有

哉？”龐迪我還指出，“人即得子，未必是福。因

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票者，何可勝數？”觸及到教

育子女比生育子女更重要的道理。

由於天主教規定“一夫一妻之貞”，中國的

“納妾”制便成為來華耶穌會士發展信徒的障礙。

故從利瑪竇開始，傳教士就對這種落後、愚味的文

化現象進行批評，并在信徒中間對這種婚俗形態進

行抵制。龐迪我從不利於家庭和睦、兒童教育和違

背夫妻平等三個方面批判了中國納妾婚俗，換言

之，從反面肯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先進和文明，尤其

宣傳男女（包括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對中國自古

以來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提出的最動人的挑戰。龐

迪我的觀點為後來的耶穌會士所繼承，如湯若望等

都對中國“納妾”婚俗持同樣看法。這種批判一直

廷續到近代，并從反對“納妾”制發展到反對婦女

纏足、反對娼妓等運動(35)，形成對中國社會不良習俗

的有力衝擊。

結　言

通過對《七克》的分析，可以看出龐迪我“道德

戰”的幾個特點。首先，龐迪我堅持避免與儒學發生

衝突的傳教政策。從1600年來華後，龐迪我以耶穌會

的政策作為自己的傳教準則，并不斷尋找推行這一政

策的途徑。本書對主題、術語的選擇和對佛教的批

判，是龐迪我經過觀察和分析中國文化後找到與儒學

的鍥合點以顯示儒學與天主教之間有共通性。通過與

儒家倫理想的聯繫和對缺乏中國官方敬意的佛教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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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來使中國讀者對天主教產生好感，這種做法當然具

有策略意義：籠絡人心，以逐漸加深天主教在中國的

影響。同時，龐迪我在書中主要向中國讀者闡述了通

過克服七罪宗來進行自我修養的方法，尤其這七類道

德誡命本質上是反映人與人社會關係的世俗道德，其

書宗旨“消惡積德”合符儒家“改過遷善”的倫理

觀。在中國，重視道德實踐并不祇是儒家學派的看

法，事實上墨子、《管子》比儒家更早撰寫〈修身〉

篇，可見這是中國古代士人共有的觀念。特別在當

時，明末社會面臨道德危機，如何在衰世中拯救趨於

淪喪的道德，是個能抓住人心的話題。在龐迪我看

來，如果中國人對天主教倫理觀有興趣甚至能夠接受

它，天主教就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現實。

龐迪我重點關注人在現實中如何修身，使得《七

克》之宗教的一面相對淡薄，這并非龐迪我對宗教使

命有所鬆懈，而是出於避免與儒學發生直接衝突的考

慮。由於這個緣故，《七克》除了當時“為教外的學

者與士大夫們所推重，甚至與他們本國的名著相提并

論”(36)，并在20世紀初仍有影響。在1915年所作《萬

松野人言善錄》中，天主教徒、《大公報》創辦人英

斂之先生（1867-1926）寫道：“野人用心細想平生

所見的各書，以修德改過當作性命交關的，莫過於

《七克》一種。⋯⋯當時士大夫贊為語語刺骨、字字

透心，其痛切也可想見了。⋯⋯人果能平心靜氣的一

讀，真是驚心動魄，神味無窮。”因此，在後人的評

價方面，龐迪我對於道德實踐的熱情，較之他傳教的

熱情，受到人們更多的肯定。

其次，龐迪我堅持維護天主教教義的完整性。

避免與儒學發生衝突并不意味龐迪我放棄維護天主

教教義的完整性，尤其面臨儒學倫理思想與天主教

倫理觀有重大差異時，龐迪我堅定地站在維護天主

教教義的立場上。在所論及的兩種道德體系差異方

面，龐迪我的批評不僅集中在有關倫理學性質“孰

善乎”的問題上，而且還用指責的語調直指中國

“納妾”婚俗，儘管比起利瑪竇等人在宣教中對理

學“太極”論的嚴厲批評來要緩和多了，然而兩者

批評的原因并無二致。後者因為“太極”論佔據了

“上帝”的位置，前者也因儒家以人為中心的倫理

思想排斥天主教以上帝為中心的倫理觀。正是倫理

觀的根本不同，使得中國士人難以接受天主教化的

倫理觀，傳教活動難以發展。因而，批評儒家倫理

觀中的缺陷就等於宣講天主教倫理觀的合理性。龐

迪我的動機并非出於對儒學的敵視，他對天主教教

義的堅定維護才是這種批評的原動力。

龐迪我從天主教立場出發來理解儒學與天主教

的差異。他認為發生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人

“不知天主為人物真主，不思天堂有真修捷路”(37)。

由於《七克》鍥合於私慾縱橫道德失序的明末社會

現狀，給陷於困惑而探索出路的明末學者提供一種

新的思考方式，因此，《七克》問世後受到中國士人極

大注意，并屢經複印，廣泛流傳。然而，對龐迪我而

言，這并非目的本身，而祇是“道德戰”的一個部份。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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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139-140，中華書局，

1988年。

  (3)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

列傳》頁84，天主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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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藏板；卷三；卷一；卷三。

(25) 註（24）後引語均見《七克．自序》。

(26) 《聖朝破邪集》頁191，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年。

(27)(28) 陳采亮：《七克》序。

(29) 註（28）後引語均見《七克．自序》。

(30)(32) 註（29）後引語均見《七克》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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